
【摘要】本文从陈述外资并购热潮现象入手，运用图表和举例的方式，分析了两税合并前后企业所得税对外商投资扩

张方式选择的影响，发现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均衡外资结构上的不足，并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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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并对外资扩张方式的影响

我国为了经济长期稳健发展，促进公平竞争，将《企业所

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新《企

业所得税法》，将内资企业 33%的税率和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

税率统一成 25%，并取消了很多区别内外资企业的外商投资

的税收优惠，抑制外资的盲目扩张。此举能否在控制外资数量

的同时优化外资结构呢？外资并购热潮能否消退呢？本文将对

这个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一、两税合并简介

以前我国将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分开

的目的是在市场经济起步时鼓励外商投资、搞活市场经济，而

现在则是更加注重建立一个普遍适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的、存在税收优惠的、统一的税收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

《企业所得税法》得以出台。

两税合并前，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名义上为 33%，但国

家鼓励外资进入经济特区、开发区、开放区和西部地区，在这

些地区投资的外商企业的所得税都有不同程度的税率优惠，

优惠税率分为 15%、24%不等，符合特定条件的还可以享受两

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很多地区即使不在以上列举的区域，也

有政府准予的其他税收优惠。据统计，外商的平均纳税率只有

14%左右。外资企业如果采用新建企业的方式再投资，还可以

享受再投资退税的政策；如果并购境内企业，符合一定条件的

依然可以依照外资企业所适用的规定征税。

两税合并后，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取消了两免三减半

和再投资退税的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同等对待。也就是说，

外商无论是新建企业还是并购国内企业，税收优惠的程度都有

所减弱。

二、新建企业与并购企业的选择问题

外商在选择是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时要考虑很多因

素，其中税收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两税合并前，新建企业和

并购已有企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所以抛开其他因素，在考虑

企业扩张是采用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方式时，税收（特别是

所得税）上的不同优惠往往使两者很难取舍。有时新建企业要

比并购企业少交税，这使得新建企业有与并购企业抗衡的资

本，使外商要博弈一番。而两税合并后，两者在税收上差异不

大，新建企业没有了税收的优势，而并购企业有其他方面的优

势，使外商更看好并购企业而非新建企业，由此导致并购热潮

持续升温。以下是两税合并前后新建企业和并购企业的所得

税对比表（假设外资企业是设在开发区的生产企业）。

从表 1可以看出，两税合并前，新建企业与并购企业的税

收优惠是不同的，投入多少资本、方式如何都会影响应缴所得

税的大小，很难判断哪种情况下税负更低，必须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从表 2可以看出，两税合并以后，似乎新建企业与并购

企业两种方式的税负一样。从总体上看，两者的税负差异很

小，这一方面说明并购企业在税收方面没有劣势，另一方面说

明并购企业在其他方面具有优势，以后的外资投资方向会进

一步向并购方向倾斜。也就是说，新《企业所得税法》还没出台

能很好解决投资结构问题的条款，即收购热潮还将继续。

对此下文将举例加以说明。

例：假设外资生产企业 A在经济开发区，A 企业当年

税前利润 8 000万元。A企业决定扩大规模，有四种方案可

供选择：淤并购国内亏损企业 B，B企业当年亏损 3 000万元。

于用税后利润 4 000万元创建与 B 企业同样规模的企业 C。

盂并购国内盈利企业 D，D企业当年盈利 3 000万元。榆用税

后利润 6 000万元创建与 D企业同样规模的企业 E。

1. 两税合并前。A企业享受 15%的优惠税率，并处于两免

三减半的最后一年。不同方案下，A企业当年的应交企业所得

两税合并前新建企业与并购企业的所得税政策优惠

新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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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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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如下：

方案 1：A 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原3 000）伊15%伊

50%=375（万元）。

方案 2：淤如果创建的 C企业不是先进企业，A企业应交

企业所得税=8 000伊15%伊50%原4 000衣［1原（15%伊50%+3%）］伊

15%伊50%伊40%=465.92（万元）。于如果创建的 C企业是先进

企业，A 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伊15%伊50%原4 000衣［1原

（15%伊50%+3%）］伊15%伊50%伊100%=264.80（万元）。

方案 3：A 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3 000）伊15%伊

50%=825（万元）。

方案 4：淤如果创建的 E企业不是先进企业，A企业应交

企业所得税=8 000伊15%伊50%原6 000衣［1原（15%伊50%+3%）］伊

15%伊50%伊40%=398.88（万元）。于如果创建的 E企业是先进

企业，A 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伊15%伊50%原6 000衣［1原

（15%伊50%+3%）］伊15%伊50%伊100%=97.21（万元）。

从方案 1和方案 2中我们可以发现，外商新建企业当年

的所得税可能比并购亏损企业高，也可能低。如果并购的 B

企业暂不能扭亏为盈，今后几年还可以帮助 A企业抵减税

款；如果 B企业只是暂时亏损，则 A企业今后几年里税负会

加重。另外，新建企业一般在前几年会处于亏损状态，这样可

帮助 A企业抵减税款。外商在选择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

时，税收优势的不确定性成为决策障碍，需要进行博弈。

从方案 3和方案 4中我们发现，两税合并前，从税收上看

国家不鼓励并购盈利企业，因为并购盈利企业比新建企业的税

负高出很多。虽然外商并购盈利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税

收负担，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但是两者税收之间的较大差距从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并购盈利企业。

从方案 1和方案 3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两税合并前，从税

收平衡看，国家鼓励并购国内经营状况不好的亏损企业而不

是优秀的国内企业。在优化外资结构上，税收差异起到了一定

的平衡作用。

2. 两税合并后。A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变为 25%，没有

了各项优惠。同样有以上四种方案。A企业当年的企业所得税

纳税情况如下：

方案玉：A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原3 000）伊25%=

1 250（万元）。

方案域：A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伊25%=2 000（万元）。

方案芋：A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3 000）伊25%=

2 750（万元）。

方案郁：A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8 000伊25%=2 000（万元）。

从整体上看，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普遍加重,

但在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上却没有进一步的措施, 有些地方甚

至会忽略投资结构优化问题。

从方案玉和方案域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取消了

再投资退税，并购亏损企业比新建同规模企业在当年的税收

上有了明显的优势，不用外商再博弈。

从方案芋和方案郁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并购盈利企业依

然比新建同规模企业税负重，但是与两税合并前的方案 3和

方案 4比较不难发现，两税合并使并购盈利企业与新建同规

模企业的税负差距变小了，相对数由原来的好几倍缩减到现

在的不到一倍。如果没有鼓励新建企业的优惠出现，外商便会

更加注重并购企业的优势，而不是去新建企业，所得税虽然使

内外资企业站在同一个税收平台上，却没有很好地引导外资

结构向良性方向发展，税收的平衡作用会被削弱。

就新《企业所得税法》而言，两税合并普遍增加了外商的

税负，使内外资企业在税收上享受公平的待遇，但在优化外资

结构上，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力度还不够，没有出台针对外资

新建企业的税收优惠，或者针对外资并购优势企业加重税收

负担的措施。从 2008年起，税率的提高和税收优惠的取消可

能会从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投资降温，但外资并购热潮能否消

退还不得而知。就本文分析的情况而言，新建外资企业的税收

优势在缩小，加上新建企业在其他因素如风险度上没有优势，

今后外商可能更多地偏向并购已有企业，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仍然会受到影响。

三、建议

1. 适当加重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优质企业的税收负担。为

了使内资中小企业能够成长起来，尽可能参与国际竞争，防止

内资企业外资化，还可对外资企业并购优质内资企业或另一

优质外资企业时加重其税负。如果税率统一为 25%，则可在税

前抵扣额或其他方面加以限制，与《反垄断法》相配合。之所以

还要对并购优质外资企业加以控制也是防止市场垄断。所以，

通过税收加大并购成本和并购后的运营成本对控制强势集团

并购热潮有利，能让外资并购热潮降温。另外，这项举措并不

仅仅是为现在的并购热潮降温，更有其长远的意义，这为内资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可以控制跨国强势资本掠夺性地占

领我国市场，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给予新建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为了保证内外资企业

公平竞争，适当保护刚刚起步的民族企业，并且防止市场过度

集中，可以不分内外资企业地给予新建企业以税率、税前抵扣

等优惠。给予税率上的优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期限，给新建企

业一段缓冲时间，帮助中小企业成长。鼓励新建企业经营国家

鼓励经营的项目，给予抵减项目优惠。这样统一加大新建企业

税收优惠力度才能给外商一个新建企业的理由。

总之，仅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制度合并还不能完全起到

优化资本结构的作用。要想真正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

就要从细节入手，优化外资结构，控制强势资本的无限制并

购，增加有威胁性并购的成本，鼓励良性外资进入我国，形成

良性竞争市场。只有国家从宏观调控上着手，特别是运用税收

这个经济杠杆使外资结构尽量合理化才能为我国市场经济注

入活力，才能使社会资本的运用效率尽可能达到最大化，最终

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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